
4. 加强县乡政府债务管理，

化解债务风险。全面清理县乡政

府的债权和债务，明确性质，界

定责任，分类处置。逐年消化旧

债，严格控制新债，不得超越财

力可能举债搞建设。要按照市管

县、县管乡的行政管理体制，对

县 乡政府债务管理实行下管一

级，凡是政府举债的项目都要经

过上一级政府和财政部门批准。

要建立债务消化监督和报告制

度，上级财政要对下级政府债务

进行监控，并作为财政工作考核

的一项重要内容。

5. 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工

作效率。加强机构和人员编制管

理，压缩财政供养范围。严格控

制新增机构 编制和财政供养人

员，对超编单位的超编人员不得

安排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加快

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步伐，将有条

件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要清理

县乡财政供养人员，加大人员分

流力度，实施 “减员增效”，努力

降低行政成本。

6. 加大财政管理力度，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财政资金

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应转换 “以

支定收” 观念 ，实行 “以收定

支”，确保重点支出，大力压缩非

必要性支出。要实行综合预算、

零基预算等预算编制方法，加快

推进部门预算、采购预算，试编

债务预算等预算编制改革。在县

乡实行财政性资金统管，推进村

会计委托代理制。整合非税收

入 、政府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

产、政府债权、政府资源性资产

等，解决财力资源分散问题，集

中财力保障县乡基本支出需求。
（作者单位：湖南财经高等专

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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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是特殊消费品。世界上多数

国家对酒均采取 “寓管于征” 的特

殊管理体制，主要是过程管制和征

收高税。我国是世界白酒生产和销

售第一大国，白酒也是我国少数几

个高税产品之一。但实际上，白酒

的税收贡献与其地位远远不相称。
上世纪 80 年代初，全国烟草和以白

酒为主的酒行业向国家提供的税收

基本相同，而 200 4 年，酒类产品的

税收只是烟草行业的 13.5%。为什么

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原因固然有很

多，但白酒税收的严重流失恐怕是

主要的。业内人士把酒行业税收格

局概括为 “大酒厂避税，中型酒厂

欠 税 ，小酒 厂 逃 税 或 根 本 不 缴

税”。至于税收年流失数额，有专家

测算为 700多亿元，较多的人则认为

在 200 至 300 亿元。

税收流失的主要原因

1. 现行管理体制对白酒行业监

管乏力。一 是无法可依，政策未成

合力。目前，我国尚无全国性的规

范酒行业的法律法规，也未设立专

门机构实施监管。酒的管理职能由

质检、工商、税务、卫生、海关、

环保、发改委等七个部门分别行

使，各部门从生产许可、注册登

记、征税、卫生、打私、环评、行

业规划等各自不同角度出发对酒实

施管理，但缺乏有效的 沟通与协

调，整体政策效应远未发挥出来。
二是产销过程脱离政府监控。酒的

经营过程分为生产、批发、零售、

运输四大环节。每个环节虽然均有

相应的政府机构负责管理，但因缺

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产销过程脱离

监控，哪个部门都难以完全准确地

掌握生产厂家数量、产量、销量、

销售渠道，因此，对其足额纳税的

有效监管也就无从谈起。

2. 现行税收政策不够完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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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白酒行业关联交易的避税行为

缺乏明确的界定和便于操作的措施

规定。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规

定，对企业间存在的关联交易行

为，征收机关可以按规定进行价格

调整。而实际上，白酒企业大都采

用产品由关联企业包销的形式，没

有市场价格或 “第三方” 价格可以

参照，现行的政策法规也没有规定

白酒生产合理的利润率，消费税条

例中计算白酒产品组成计税价格的

利润率仅为 1 0 % ，远远低于实际利

润率。而且，现行法规也未规定与

其直接关联的销售公司的合理利润

率。总之，对白酒生产企业关联交

易价格的调整，在调整的幅度和标

准上，税收征管部门没有法定的适

当依据。二是征管力量不足，对小

酒厂鞭长莫及。国家规定对小酒厂

一律实行查实征收，在《税收征管

法》中无 “查实征收”的说法，一

般理解为按照实际销售额或销量征

收税款。但小酒厂、小作坊多数属

个体性质或承包性质，生产规模较

小，经营方式灵活，主管税务机关

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准确核实其

实际销量或销售额，监管难以到

位，导致小酒厂税收的大量流失。
三是从量征收消费税对中低档酒生

产企业影响较大。2001 年 6 月开始

实行的现行税收政策，在按比例税

率征税的同时，又从量征税，较大

幅度地增加了中低档白酒生产企业

的税负。这些企业生产的基本上是

中低档酒，由于价格低廉，扣除销

售商的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再减

去增值税、从价消费税和从量消费

税，企业很难再找到利润的空间。
带来的后果一般是企业长期欠税、

偷税，以求资金周转的方便。

3. 行业集中度不高，白酒生产

者自觉纳税意识不强。酒行业的恶

性竞争造成了酒类企业组织结构严

重不合理，市场集中度低，如全国

最大的白酒生产企业——五粮液酒

厂的 产品 市 场 份额 也只 不 过 是

2 .7 % 。好企业活不好，差企业死不

了，小、散、乱、差成为酒行业主

要特征，业内优胜劣汰法则难行，

整个酒行业难以形成有利于税收增

长的、优化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

一些白酒生产者缺乏纳税人意识，

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和无尽的逐利欲

望驱使下，不是积极更新产品、开

拓市场，进行诚信经营，而是热衷

现金回扣、巨额广告促销，甚至不

惜铤而走险，弄虚作假，偷逃国家

税款。

解决流失需多管齐下

1 . 完善酒行业监管机制。一是

制定全国性的酒类管理法律，或由

中央政府出台酒类产品的管理条

例，以填补法规方面的 “空缺”。二

是国家设立专门管理机制。酒类消

费税属中央税种，加之目前酒行业

混乱程度严重，中央政府应设立酒

行业管理机制，统一负责行业管理

职能。三是完善许可证管理，提高

市场准入门槛。许可证的发放要从

高税产品的特殊商品属性予以综合

考虑，并从产品质量、产量、竞争

主体数量的控制等方面考虑许可证

的发放数量、资格要求等，以利于

适度竞争。

2 . 完善现行消费税政策，营造

健康运作的市场环境。一是取消从

量消费税。支持规范守法的企业扩

大中低档白酒的生产规模，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增加经营利润，壮大

企业发展后劲，鼓励研发出更多价

廉物美、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使资

金小、技术差、无场地、违规经营

的小酒厂、黑作坊或走联合经营、

诚信守法的自强之路，或被自然淘

汰。二是改变单一的从价征收税

率，实行累进的从价税率。比如每

500毫升（瓶）价格低于 10 元按 15%

的税率计征，10 — 20 元按 20% 的税

率计征，20 — 100 元按 25% 的税率

计征，高于 1 00 元按 35% 的税率计

征。三是出台白酒生产及关联企业

间税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税收征

管部门对白酒产品价格调整实行累

进的计税价格利润率，关联企业间

转移的利润、转移列支费用同属收

取的价外费用计征消费税，遏制关

联企业交易中转移定价、规避消费

税等行为。四是出台税收优惠政

策，引导调节白酒行业健康发展。

对依法纳税、诚实守信的企业以适

当的政策倾斜 ，如对新产品的开

发，对降度、品质提升等行为给予

税收政策上的鼓励，降低规范企业

扩大市场的成本门槛，提高不规范

企业进入市场的技术门槛，以提升

白酒行业整体素质，广泛涵养税源

而又确保公平市场环境下的优胜劣

汰。

3. 酒类企业应认清形势，走集

团化经营之路。大型白酒企业应强

强联合，中小型企业必须放弃家庭

作坊式、卖半成品的经营模式，走

联营集团化之路，增强参与市场竞

争的能力。创品牌、上档次应成为

酒类企业长远发展战略。必须走科

技发展的路子，高档次的酒应逐步

分开层次，多品牌发展，以适应政

策和市场的要求。
4 . 加强白酒市场整顿，清除假

冒伪劣产品。对白酒行业进行一次

全国性的大规模检查，在此基础上

加以整顿。要严肃处理无证经营者

或有证经营者经营假、冒、伪、劣

商品行为，严厉打击地下小酒厂 、

小作坊违反法规行为，规范中小企

业生产经营行为 ，杜绝不正当竞

争，净化白酒行业经营发展空间，

维护市场秩序。
（ 作者单位：财政部驻山西省

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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